
 

板信商業銀行 110 年履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告 

 

本行盡職治理係參照「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之以下原則履

行，每年並定期更新履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報告。 

 

原則一 制定並揭露盡職治理政策。 

原則二 制定並揭露利益衝突管理政策。 

原則三 持續關注被投資公司。 

原則四 適當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 

原則五 建立並揭露明確投票政策與揭露投票情形。 

原則六 定期揭露履行盡職治理之情形。 

 

一、投資相關規範之修訂 

 

本行為善盡機構投資人責任，已完成「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

遵循聲明之更新，將更為關注被投資事業之 ESG 議題資訊，同時，

對被投資事業在 ESG 議題具負面影響之股東會議案，原則上也不予

支持；並進一步透過本行「財務營運作業處理要點」之修訂，將相關

做法逐步落實。 

 

二、 與被投資公司對話及互動情形 

 

本行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對被投資事業之關注項目包括相

關新聞、財務表現、產業概況、經營策略、環境保護作為、社會責任

與勞工權益及公司治理等議題，以電話、見面會議、參與法說會、參

與股東常會或重大之股東臨時會等方式，與被投資事業適當對話及互

動，以瞭解其營運狀況。 

 如何評估是否需要與被投資公司互動、議合：本行透過法說

會及股東會的方式與被投資公司持續互動，若被投資公司涉

及違背 ESG相關議題 ，投資團隊將主動與被投資公司進行



溝通及互動，以確保被投資公司之政策不會違背 ESG理念。 

 由上述議合政策內容可知，本行每年透過各種方式與被投資

公司溝通，目的在於維護股東權益的同時，彰顯盡職治理之

精神。為檢視政策內容之目的是否有確實執行，本行有兩階

段的投資流程，分別為投資前之篩選審議，以及事後的檢討

及調整。 

I. 篩選審議：110年每週由單位主管召開一次財務投資小組

會議，共計 52次，每月由副總召開一次財務投資小組月

會，共計 12次。 

II. 檢討調整：若投資標的在投資後發生相關違背 ESG重大議

題，將考量是否降低部位或是移出可投資群組名單。經審

視投資部位中未有相關情況，故投資部位違反相關政策檔

數為 0。 

 110年交流議合的個案說明： 

2021年參與 H公司法說會，有在薪資福利上交換意見，

公司提出員工薪資數字於產業名列前茅，且公司有優厚的

育嬰福利，上述皆符合 ESG精神，因此本行在該投資標的

有加大部位。除本行持續追蹤該公司薪資水準外，國內外

投資機構對該公司 ESG議題也有進行追蹤，因此該投資標

承諾將於薪資議題上持續為員工以及社會作貢獻。 

 議合個案後續追蹤： 

I. 110年曾研擬將台灣某機電公司列入投資組合，但該公司

曾發生過內線交易事件，目前仍在訴訟中，且該公司於此

案解釋仍無法說服本行，因此決議不列入投資組合名單。 

II. 110年某半導體大廠持續購置綠電，對於環境保護腳步持

續領先同業，因此本行將該標的持續留在長期投資標的群

組中並隨時準備加大部位。 

 共同議合：除了一對一的與個別公司進行議合外，本行也採

取集體議合的方式，透過自發性地參與 ESG論壇，期望與台

灣所有企業共同為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努力。 



 110年利用股東會、電話會議以及法說會與被投資公司議合

次數為 95次，議合中談及 ESG議題共 10次，環境議題為 5

次，社會責任為 3次，公司治理為 2次。因 110年股東會舉

辦旺季時為台灣疫情爆發，因此皆以線上參與股東會，並利

用集保中心投票系統進行電子投票。 

  出席股東會 電話會議 參與法說會 

家次 2 55 38 

 

 

 

三、本行股東會投票情形揭露 

 

本行參與被投資事業股東會議案投票，為尊重被投資事業之經營

專業並促進其有效發展，對於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原則表示支持，

但違反公司治理，或對環境、社會具負面影響之議案，原則不予支持，

並非絕對支持經營階層所提出之議案。 

 

符合本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原則五之應投票

家數如下： 

 

應投票家數 未投票家數 未投票之原因 

0 0 - 

 



另，未達本行「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遵循聲明原則五所訂

投票政策標準，本行亦參與被投資公司 110 年股東會投票之家數計 2

家。 

 

本行參與被投資公司股東會各類議案投票情形 

 

 

 

 

 

 

 

 



 

四、盡職治理投入資源 

本行執行盡職治理投入之資源為執行人力，簡要列示如下： 

投入資源 執行內容說明 相關資源成本 

高階主管 

1. 盡職治理守則以及報告審查 

2. 督導盡職治理政策執行 

估算每年約 15人天 

財務部經辦 

1. 與被投資公司互動 

2. 參與股東會進行議案表決 

估算每年約 50人天 

 

 

五、盡職治理有效性 

 有效性之評估： 

本行現階段主要議合對象為股權投資之標的。議合之目的除

增加股東之利益外，也透過議合過程，強化被投資標的企業

經營文化以及完善該標的之 ESG政策。盡職治理有效性之評

估主要觀察在經過議合後，投資標的公司經營文化與 ESG政

策是否改善，藉此可強化被投資公司之永續營運，亦切合本

行股東之權益。本行盡職治理遵循聲明簽署前有經法令遵循

部審核，再經總經理核閱通過。 

 盡職治理議合有效性： 

本行 110年與被投資公司進行 95次之議合，目前除持續追蹤

被投資公司 ESG政策完善性外，針對議合後，仍無法符合永

續環保政策之被投資公司，本行將會考慮把資金撤出。經檢

視 110年本行未有無法遵循機構投資人盡職治理守則情形，

盡職治理活動具有效性。 

 被投資公司之永續表現評估方式： 

本行利用「公司投資人關係整合平台」檢視被投資公司永續



表現，其中 5%為最佳，81%~100%為最差，檢視本行 110年以

及 109年比較，110年長期投資共有 6檔為 5%最佳，109年

僅 5檔，另這兩年皆無 81%~100%的長期投資。 

 

 

 

 

 

 

 

 

 

 

 

 

 

 

 

 

 

 

 

 

 

 

 

 

 

 

 

 



關於本行之盡職治理相關資訊，如需進一步資訊，請洽詢 

李秉昭   

領組  

財務部   

電話：+886 2 2962 9170    

 

 


